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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民航发[2007]159号
 

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
 
 
　　
　　一、机场分类目录
　　按照民用机场（以下简称机场）业务量，将全国机场划分为三类，即：一类1级机场、一类2级机

场、二类机场、三类机场。具体分类目录详见本《实施方案》附件（以下简称附件）1。
　　机场分类目录由民航总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确定和调整。
　　二、机场收费项目
　　（一）航空性业务收费
　　航空性业务收费包括：起降费、停场费、客桥费、旅客服务费及安检费。具体收费项目详见附件
2。 
　　（二）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费
　　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费包括：头等舱和公务舱休息室出租、办公室出租、售补票柜台出租、值机柜
台出租及地面服务收费。具体收费项目详见附件3。
　　（三）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费
　　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费项目由机场管理机构或服务提供方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三、机场收费标准的基准价及浮动幅度

　　（一）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基准价及浮动幅度
　　1.外国及港澳航空公司航班的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基准价按照附件4执行；内地航空公

司国际及港澳航班:（1）在内地出境（入境）机场的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基准价按照附件4
中有关收费标准的60％执行；（2）在内地非出境（入境）机场的起降费、停场费、客桥费的收费标准

基准价按照附件5执行；旅客服务费、旅客行李安检费、货物邮件安检费的收费标准基准价根据旅客行

李、货物邮件目的地计收，旅客行李、货物邮件目的地是外国及港澳城市的按照附件4中有关收费标准

的60%执行，旅客行李、货物邮件目的地是内地城市的按照附件5执行。

　　2.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的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基准价按照附件5执行。

　　3.内地航空公司与外国及港澳航空公司实行代号共享的航班，应依据双方签订的代号共享协议，外

国及港澳航空公司实际经营的航班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基准价按照附件4执行；内地航空公

司实际经营的国际及港澳航班:（1）在内地出境（入境）机场的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基准价

按照附件4中有关收费标准的60％执行；（2）在内地非出境（入境）机场的起降费、停场费、客桥费的

收费标准基准价按照附件5执行；旅客服务费、旅客行李安检费、货物邮件安检费的收费标准基准价根

据旅客行李、货物邮件目的地计收，旅客行李、货物邮件目的地是外国及港澳城市的按照附件4中有关

收费标准的60%执行，旅客行李、货物邮件目的地是内地城市的按照附件5执行；内地航空公司实际经

营的内地航班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按照附件5执行。

　　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基准价一般不作上浮，下浮幅度由机场管理机构根据其提供设施和
服务水平的差异程度与用户协商确定。
　　（二）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基准价及浮动幅度
　　1.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费项目（不包括地面服务收费）的收费标准基准价按照附件6执行。

　　2.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的地面服务收费标准基准价按照附件7执行；国际及港澳航班的地面服务

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费项目（不包括国际及港澳航班的地面服务收费）的收费标准基准价一般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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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浮，下浮幅度由机场管理机构或服务提供方根据其提供设施和服务水平的差异程度与用户协商确定。
　　（三）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原则上以市场调节价为主；对于市场竞争不充分的
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按照定价目录来管理。
　  四、机场收费的管理程序

　　（一）航空性业务收费的管理程序
　　机场管理机构申请调整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或上调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基准价，应与用
户协商后，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批。
　　1.收费的申请和受理

　　机场管理机构应先将申请材料报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初审。申请材料包括以下内容：（1）申请

调整的收费项目或收费标准，调整后的收费增减额及年度收费额；（2）收费项目的内容，收费标准的

成本测算资料，并提供相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成本审核资料；（3）对收费对象的影响；（4）民航总局及

民航地区管理局认为应该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机场管理机构提供的材料应当真实、有效。
　　民航地区管理局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进行初步核查。对符合以上要求的，予以受理；对不符合以
上要求的，应及时通知申请单位对申请材料做出修改或补充。对于决定受理的申请，进行初审：（1）
审查申请材料是否真实、有效；（2）审查申请调整的收费项目或收费标准是否与提供的设施、服务以

及成本资料相符；（3）对用户承受能力等进行调查研究，征求有关方面意见。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在决

定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连同全部申请材料报民航总局。

　　2.收费的审批

　　民航总局在收到申请材料及初审意见后，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据机场管理机构提供设施及服务的
合理成本、用户的承受能力等因素，在30个工作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3.收费的备案

　　机场管理机构低于规定的基准价，与用户协商确定收费标准，应于执行日前30天报民航总局和国家

发展改革委备案。
　　（二）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费的管理程序
　　按照本通知第四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费的管理程序
　　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费的管理程序，由机场管理机构或服务提供方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五、需要明确的问题
　　（一）与飞机起降相关的夜航、高峰时刻、除冰雪、高高原机场（海拔高度在2560米以上）、Ⅱ类

运行机场等附加费，机场管理机构以提供设施及服务的成本为基础，可在规定的起降费基准价基础上上
浮，附加费合计上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基准价的10%，具体收费标准报民航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

后执行。
（二）飞机起飞后由于机械或天气原因返航的，免收航空性业务收费；备降航班的起降费、停场费及客
桥费按照备降机场收费标准的100%计收；备降航班的旅客使用机场航站楼内服务设施的，旅客服务费

按照备降机场收费标准的50%计收；未使用机场航站楼内服务设施的，免收旅客服务费；备降航班的旅

客进行安检的，旅客行李安检费按照备降机场收费标准的100%计收;未进行安检的，免收旅客行李安检

费。技术经停航班（无上下旅客、货物的）免收旅客服务费及安检费。
（三）航空公司训（熟）练飞行，每架次最高按照附件4或附件5中基准价的50%计收。

　　（四）国内专机飞行免收航空性业务收费；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专机按照对等原则收费。
（五）航空公司非商业性急救飞行、救灾飞行、执行军事任务、飞机校验、院校训练飞行免收航空性业
务收费。
（六）旅客服务费、旅客行李安检费按出港旅客人数计收，即自机场始发的航班，按照出港旅客人数计
收；在内地出境（入境）机场经停的航班，按照出港旅客人数（含过站旅客）计收；在内地非出境（入
境）机场经停的航班，按照出港旅客人数（不含过站旅客）计收。儿童和婴儿（12周岁（含）以下）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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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旅客服务费。
　　（七）对于安装座位数高于行业平均座位数10%，且客座率高于85%的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的旅

客服务费收费标准给予适当优惠，具体收费方案由民航总局商国家发展改革委另行制定。
　　（八）为保证旅客服务费、旅客行李安检费和货物邮件安检费结算的及时、准确，航空公司或航空
公司指定的地面服务提供方应于航班执行后3日内向机场管理机构提供《飞机载重表和载重电报》，并

办理相关的凭证交接手续。机场管理机构以《飞机载重表和载重电报》中的数据为依据收取旅客服务
费、旅客行李安检费和货物邮件安检费；对于从离港系统中提取的数据，应与《飞机载重表和载重电
报》进行核对。航空公司或航空公司指定的地面服务提供方逾期不提供《飞机载重表和载重电报》，机
场管理机构可按照飞机最大座位数计收旅客服务费和旅客行李安检费。
　　（九）自《实施方案》实施之日起，取消机场管理机构与航空公司或服务提供方之间签订的地面服
务收入分成比例。各航空公司或服务提供方与外国及港澳航空公司重新签订地面服务协议。
　　（十）自《实施方案》实施之日起，对外国及港澳航空公司航班收取的起降费中不再包含进近指挥
费，进近指挥费收费标准另行规定。
（十一）《实施方案》实施后至2012年，五年内分两次实行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收费标准与外

国及港澳航空公司航班收费标准并轨。具体并轨方案根据民航总体经济运行情况确定。
（十二）机场管理机构和服务提供方应严格遵守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在规定以外，增加收
费项目或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机场管理机构和服务提供方收费行为的监督检
查，对机场管理机构和服务提供方的相关违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十三）机场管理机构和航空公司应按照双方签订的结算协议，及时结算相关费用。
　　以上自2008年3月1日起执行。此前，民航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文件规定与《改革方案》和

《实施方案》不一致的，以《改革方案》和《实施方案》规定为准。
　　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向民航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反映。
 
附件：1.机场分类目录

　　　2.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

　　　3.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费项目

4.国际及港澳航班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基准价

5.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基准价

　　　6.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基准价

　　　7.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地面服务收费标准基准价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ＯＯ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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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机场分类目录

机场类别 机    场

一类1级 北京首都、上海浦东2个机场。

一类2级 广州、上海虹桥、深圳、成都、昆明等5个机场。

二类
杭州、西安、重庆、厦门、青岛、海口、长沙、大连、南京、武汉、沈阳、乌鲁木齐、
桂林、三亚、郑州、福州、贵阳、济南、哈尔滨等19个机场。

三类 除上述一、二类机场以外的民用机场。



附件2：

项 目 内   涵

起降费

机场管理机构为保障航空器安全起降，为航空器提供跑道、滑行道、助航灯光、
飞行区安全保障（围栏、保安、应急救援、消防和防汛）、驱鸟及除草，航空器
活动区道面维护及保障（含跑道、机坪的清扫及除胶等）等设施及服务所收取的
费用。

停场费
机场管理机构为航空器提供停放机位及安全警卫、监护、泊位引导系统等设施及
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客桥费 机场管理机构为航空公司提供旅客登机桥及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旅客服务费

机场管理机构为旅客提供航站楼内综合设施及服务、航站楼前道路保障等相关设
施及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包括航班信息显示系统、电视监控系统、航站楼内道路
交通（轨道、公共汽车）、电梯、楼内保洁绿化、问讯、失物招领、行李处理、
航班进离港动态信息显示、电视显示、广播、照明、空调、冷暖气、供水系统；
电子钟及其控制、自动门、自动步道、消防设施、紧急出口等设备设施；饮水、
手推车等设施及服务。

安检费
机场管理机构为旅客与行李安全检查提供的设备及服务以及机场管理机构或航空
公司为货物和邮件安全检查提供的设备及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



附件3：

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费项目

项     目 内     涵 

头等舱、
公务舱休息室出租

机场管理机构向航空公司或地面服务提供方出租头等舱、公务舱，用于向
头等舱、公务舱乘客或常旅客提供候机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办公室出租
机场管理机构向航空公司或地面服务提供方出租办公室，用于工作人员日
常办公使用所收取的费用。

售补票柜台出租
机场管理机构向航空公司或机票业务经营商出租售补票柜台，用于办理售
票、补票、改签等票务业务所收取的费用。

值机柜台出租
机场管理机构向航空公司或地面服务提供方出租值机柜台，用于办理旅客
交运行李、换取登机牌等登机手续所收取的费用。

地面服务收费
机场管理机构或地面服务提供方向航空公司提供包括一般代理服务、配载
和通信、集装设备管理、旅客与行李服务、货物和邮件服务、客梯、装卸
和地面运输服务、飞机服务、维修服务等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附件4：

      项目

      标准

机场类别 25吨以下 26-50吨 51-100吨 101-200吨 201吨以上

一类1级

一类2级

二类

三类

注：

2000

2小时以内免
收；超过2小
时，每停场
24小时按照
起降费的15%
计收。不足
24小时按24
小时计收。

单桥：1小时以
内200元；超过
1小时每半小时
100元。不足半
小时按半小时
计收。
多桥：按单桥
标准的倍数计
收。

2200 2200+40×（T-50）4200+44×（T-100） 8600+56×（T-200）

    2.停场费：飞机停场时间按空管部门提供的飞机降落到起飞时间计算。

    1.起降费：飞机每起飞和降落1次为1个起降架次。以飞机出厂时技术手册载明的飞机最大起飞全重为准；最大起飞全重不足1吨按1吨计算，超过1吨
则四舍五入计算吨数。

货物邮件
（元/吨）

起降费（元/架次）

停场费
（元/架次）

 客桥费
 （元/小时）

旅客服务费
（元/人）

国际及港澳航班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基准价

    3.客桥费：客桥的使用时间是指客桥与飞机舱门对接至撤离的时间。客桥不包括桥载设备。

    5.货物邮件安检费:按出港航班《飞机载重表和载重电报》中重量计收。

70 12 70

    4.旅客服务费、旅客行李安检费：机场管理机构以《飞机载重表和载重电报》为数据源；对于从离港系统中提取的数据，机场管理机构必须与《飞机
载重表和载重电报》进行核对。

安检费

Ｔ：飞机最大起飞全重
旅客行李
（元/人）



      项目

      标准

机场类别 25吨以下 26-50吨 51-100吨 101-200吨 201吨以上

一类1级 240 650 1100+22×(T-50) 2200+25×(T-100) 5000+32×(T-200) 34 5 35

一类2级 250 700 1100+23×(T-50) 2250+25×(T-100) 5050+32×(T-200) 40 6 40

二类 250 700 1150+24×(T-50) 2350+26×(T-100) 5100+33×(T-200) 42 7 41

三类 270 800 1300+24×(T-50) 2500+26×(T-100) 5150+33×(T-200) 42 7 42

注：

    5.货物邮件安检费:按出港航班《飞机载重表和载重电报》中重量计收。

2小时以内免
收；超过2小
时，每停场
24小时按照
起降费的15%
计收。不足
24小时按24
小时计收。

单桥：1小时
以内100元；
超过1小时每
半小时50元。
不足半小时按
半小时计收。
多桥：按单桥
标准的倍数计
收。

安检费

Ｔ：飞机最大起飞全重
旅客行李
（元/人）

货物邮件
（元/吨）

起降费（元/架次）

停场费
（元/架次）

客桥费
（元/小时）

    4.旅客服务费、旅客行李安检费：机场管理机构以《飞机载重表和载重电报》为数据源；对于从离港系统中提取的数据，机场管理机构必须与《飞
机载重表和载重电报》进行核对。

旅客服务费
（元/人）

    1.起降费：飞机每起飞和降落1次为1个起降架次。以飞机出厂时技术手册载明的飞机最大起飞全重为准；最大起飞全重不足1吨按1吨计算，超过1
吨则四舍五入计算吨数。

附件5：

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基准价

    2.停场费：飞机停场时间按空管部门提供的飞机降落到起飞时间计算。

    3.客桥费：客桥的使用时间是指客桥与飞机舱门对接至撤离的时间。客桥不包括桥载设备。



内地航班 700 600 500 400

国际及港澳航班 800 700 600 500

内地航班 600 300 200 100

国际及港澳航班

内地航班 10000 9000 7800 7000

国际及港澳航班 10900 9900 8600 8000

内地航班 11000 10400 9000 7000

国际及港澳航班 12000 11440 9900 8000

    1.头等舱、公务舱休息室及办公室出租收费不包括水、电、暖、空调等收费。

    2.售补票柜台含售、补票柜台及用地。

    3.值机柜台含离港系统前端设备、值机柜台、电子秤、皮带机及值机柜台用地。

一类2级 二类一类1级

头等舱、公务舱
休息室出租

（元/平方米•月）

项  目

售补票柜台出租
（元/个•月）

注：

三类

附件6：

值机柜台出租
（元/个•月）

办公室出租
（元/平方米•月） 市场调节价

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基准价

航班性质
 标准

机场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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